
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川 1825破申 1号

申请人：梁忠，男，1978年 2月 1日出生，汉族，住四

川省原名山县前进乡泉水村 2组 20号。

被申请人：天全县中都钙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

天全县始阳镇新民村。

法定代表人：尤福卫，该公司执行董事。

2024年 4月，申请人梁忠以被申请人天全县中都钙业有

限公司欠其生效判决确认工资 15 万元，近七年无力偿还，

且被申请人还欠其他债权人到期债务一千多万元无力偿还、

资不抵债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天全县中都钙业有限公司进行

破产清算。因被申请人所在地无人办公，法定代表人无法联

系，本院于 2024年 5月 27日向被申请人天全县中都钙业有

限公司公告送达了破产申请书、异议通知书等文书，现公告

期及异议期均已届满，被申请人未向本院提出异议。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天全县中都钙业有限公司系 2012

年 8月 3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

为 670万元，股东为尤福卫，认缴出资 670万元（已实缴），

持股比例 100%，该股东亦为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其在公司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申请人梁忠依据本院作出的（2017）

川 1825 民初 805 号民事判决享有对被申请人天全县中都钙

业有限公司 15万元债权（工资），该债权移送执行后被申请

人至今无财产可供执行。天全县人民法院受理涉被申请人天

全县中都钙业有限公司案件 50余件，执行标的 1500多万元

（含申请人工资），经执行现仍欠债务 1500余万元。被申请

人于 2013 年与原天全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取得宗

地使用权，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 50 年。被申请人在

宗地内建有综合大楼，但因不能补办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属

违建。现仅有资产为前述宗地使用权，本院在执行程序中，

已依法拍卖，拍卖价款 1092.6528万元。被申请人现无其他

财产。

本院认为：申请人梁忠对被申请人依法享有债权，符合

申请人资格。被申请人是经工商登记的企业法人，属于破产

适格主体。本院初步查明其公司不能履行的到期债务高达

1500余万元，已资不抵债，且公司长期处于关闭、停业状态，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法应清理债务。故申请人的破产清算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梁忠对被申请人天全县中都钙业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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